
证券代码：000967�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5-050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盈峰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盈峰集团

"

）的通知，盈峰集团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

盈峰集团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

由于近期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控股股东盈峰集团基于对中国经济和中国

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充满信心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以及为了促进资本

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盈峰集团计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2%

（含本次已增持部分在内）。

三、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

四、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

本次增持前，本公司控股股东盈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19,840,

33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08%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五、本次增持后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5

年

7

月

8

日，盈峰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1,5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9%

，成交均价为

13.27

元

/

股。

六、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七、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八、盈峰集团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盈峰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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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集中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与集中行权相结合的模式

(

详见公告编号为

2013-057

《关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

。公司其他激励对象采用国信证券自主行权系统行权

,

董

事、副总裁吴晓如、胡郁、副总裁江涛申请本次集中行权。

2

、本次行权期权简称

:

讯飞

JLC1

期权代码

:037570

3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共分三期办理行权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0

日

,

第一个行权期期满

,

董事、副总裁吴

晓如、胡郁、副总裁江涛本次申请第一个期行权在可行权期内。

4

、公司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739,755

份

,

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215,308,091

股。

5

、本次行权股份的缴款截止日为

2015

年

6

月

18

日

,

上市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10

日。

6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股份按照规定锁定

6

个月

,

同时需遵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

7

、本次行权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

,

公司

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3

名激励对象的

739,755

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截至本公告日止

,

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

登记手续。现将本次行权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实施情况简介

(

一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2011

年

12

月

11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

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公司向

370

位激励对象授予

988.3

万份股票期权

,

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

3.92%,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

本公司股票的权利。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

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5

年。 自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起满

24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30%:30%:

40%

的行权比例分期逐年行权。

(

二

)

股票期权的授予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确定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

,

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

2012

年

1

月

13

日

,

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

期权简称

:

讯飞

JLC1,

期权代码

:

03757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40.76

元。

(

三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历次调整情况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

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

因激励对象刘建围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

公司将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096.5

万

份

,

其中首次授予

986.8

万份

,

授予对象调整为

369

人。

2012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

定、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公司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1633.5

万份

(

其中包含预留股票期

权数量为

164.55

万份

),

行权价格为

27.07

元

,

授予对象人数调整为

364

人。

2013

年

4

月

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定

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592.55

万份

,

其中首次授予

1428

万份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51

人。

2013

年

11

月

23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规定、

2013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43

人

,

股票期

权的数量调整为

1406.25

万份

,

行权价格调整为

26.92

元。

2014

年

4

月

15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定、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39

人

,

首次授予未行

权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

19284203

份

,

行权价格调整为

15.718

元。

2014

年

11

月

3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定

,

将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38

人

,

首次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

17801278

份

(

截

止

11

月

28

日

)

。

2015

年

4

月

1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定、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35

人

,

首次授予未

行权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

19953322

份

(

截止

4

月

17

日

),

行权价格调整为

10.379

元。

二、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

一

)

激励对象符合各项行权条件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 行权的业绩条件：

公司层面考核系数

ａ≥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三年定基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总得分

＝

净资产收益率得分

×３０％＋

净利润三

年定基增长率得分

×４０％＋

发明专利数量增长率得分

×３０％

，考核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目标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目标值为

７％

；净利润三年定基增长率：以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均值

６９０７

万元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三年定基增长率目标值为

４０％

；

发明专利数量增长率：以

２０１０

年发明专利受理项目数量

１４

项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发明专利数量增长率目标值为

３０％

；公司层面考核得分为

≥

１２０

、

１２０＞

得分

≥１００

、

１００＞

得分

≥７０

、得分

＜７０

分别对应公司层面的考

核系数为：

１．２

、

１

、

０．８

、

０

）

２０１２

年公司净资产净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后）为

１０．２７％

，定基净利润增长率为

８５．１８％

，发明专利数量增长率为

１７８．５７％

，公司层面的得分

３０８

，对应系数为

１．２

，满足考核年度的

公司层面考核系数

ａ≥０．８

，且满足当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业绩

考核要求，满足行权条件。

２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

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本公司未发生任一情形

３

、可行权日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合格及以上。

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

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激

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权条件，可行

权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４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

划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任一情形

５

、激励对象在行权限制期内未发生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

职或渎职、触犯法律等严重损害本公司利益或声誉的行为。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二

)

公司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认真

核实

,

认为

:

公司

343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

,

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

三

)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

(

包括行权期限、行权条件、行权价格等事项

)

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不存在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自助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

本次

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可行权期内

,

董事、副总裁吴晓如、胡郁、副总裁江涛符合行权条件

,

行权数量为

739,755

份。

1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吴晓如、胡郁、江涛行权数量明细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

持有的股票

期权数量（万股）

本次行权数

量（万股）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已授予权益

总量的百分比

１

吴晓如 董事、副总裁

７６．５ ２４．６５８５ １．１２％

２

胡郁 董事、副总裁

７６．５ ２４．６５８５ １．１２％

３

江涛 副总裁

７６．５ ２４．６５８５ １．１２％

合 计

－ ２２９．５ ７３．９７５５ ３．３６％

2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禁止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

,

该部分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卖出

,

高管所持本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不超过其总数的

25%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

间为

2015

年

7

月

10

日。

3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激励对象吴晓如、胡郁、江涛已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向公司缴纳了足额行权资金

,

共计人民币

7,677,917.16

元。

4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2015]

第

2851

号验资报告

,

审验意见为

:

截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止

,

吴晓如、胡郁、江涛

3

人已向公司缴存股票期权行权

款

7,677,917.16

元

,

其中

:

股本人民币

739,755.00

元

,

资本公积人民币

6,938,162.16

元。

5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止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相关事宜。

6

、公司参与股权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在公告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本公告日前六个月内

,

公司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副总裁吴晓如、胡郁、江涛

,

未发生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7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对可行权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拟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股权激励行权增

加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３２０

，

８５１

，

８７３ ２６．４２％ ７３９

，

７５５ ３２１

，

５９１

，

６２８ ２６．４６％

首发后限售股

２３０

，

４６１

，

４１０ １８．９８％ ２３０

，

４６１

，

４１０ １８．９６％

高管锁定股

９０

，

３９０

，

４６３ ７．４４％ ７３９

，

７５５ ９１

，

１３０

，

２１８ ７．５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９３

，

７１６

，

４６３ ７３．５８％ ８９３

，

７１６

，

４６３ ７３．５４％

三、股份总数

１

，

２１４

，

５６８

，

３３６ １００％ ７３９

，

７５５ １

，

２１５

，

３０８

，

０９１ １００％

注

:

本次变动前总股本以中国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

2015

年

6

月

18

日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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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30� � �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15-040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

行权期集中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与集中行权相结合的模式

(

详见公告编号为

2014-049

《关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和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

。公司其他激励对象采用

国信证券自主行权系统行权

,

董事、副总裁吴晓如、胡郁、副总裁江涛申请本次集中行权。

2

、本次行权期权简称

:

讯飞

JLC1

期权代码

:037570

3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共分三期办理行权

,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0

日

,

第二个行权期期满

,

董事、副总裁吴

晓如、胡郁、副总裁江涛本次申请第二个期行权在可行权期内。

4

、公司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792,900

份

,

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216,100,991

股。

5

、本次行权股份的缴款截止日为

2015

年

6

月

18

日

,

上市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10

日。

6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股份按照规定锁定

6

个月

,

同时需遵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

7

、本次行权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

,

公司

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3

名激励对象的

792,900

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截至本公告日止

,

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

登记手续。现将本次行权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实施情况简介

(

一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2011

年

12

月

11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

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公司向

370

位激励对象授予

988.3

万份股票期权

,

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

3.92%,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

本公司股票的权利。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

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5

年。自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起满

24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30%:30%:

40%

的行权比例分期逐年行权。

(

二

)

股票期权的授予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

,

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

2012

年

1

月

13

日

,

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

期权简称

:

讯飞

JLC1,

期权代码

:

03757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40.76

元。

(

三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历次调整情况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

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

因激励对象刘建围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

公司将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096.5

万

份

,

其中首次授予

986.8

万份

,

授予对象调整为

369

人。

2012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

定、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公司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1633.5

万份

(

其中包含预留股票期

权数量为

164.55

万份

),

行权价格为

27.07

元

,

授予对象人数调整为

364

人。

2013

年

4

月

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定

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592.55

万份

,

其中首次授予

1428

万份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51

人。

2013

年

11

月

23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规定、

2013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43

人

,

股票期

权的数量调整为

1406.25

万份

,

行权价格调整为

26.92

元。

2014

年

4

月

15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定、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39

人

,

首次授予未行

权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

19284203

份

,

行权价格调整为

15.718

元。

2014

年

11

月

3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定

,

将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38

人

,

首次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

17801278

份

(

截

止

11

月

28

日

)

。

2015

年

4

月

1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定、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激励对象离职

,

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335

人

,

首次授予未

行权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

19953322

份

(

截止

4

月

17

日

),

行权价格调整为

10.379

元。

二、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

一

)

激励对象符合各项行权条件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设定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 行权的业绩条件：

公司层面考核系数

ａ≥０．８

，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三年定基增长率不低于

８０％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总得分

＝

净资产收益率得分

×３０％＋

净利润三

年定基增长率得分

×４０％＋

发明专利数量增长率得分

×３０％

，考核指标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目标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目标值为

８％

；净利润三年定基增长率：以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均值

６９０７

万元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三年定基增长率目标值为

８０％

；

发明专利数量增长率：以

２０１０

年发明专利受理项目数量

１４

项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发明专利数量增长率目标值为

６０％

；公司层面考核得分为

≥

１２０

、

１２０＞

得分

≥１００

、

１００＞

得分

≥７０

、得分

＜７０

分别对应公司层面的考

核系数为：

１．２

、

１

、

０．８

、

０

）

２０１３

年公司净资产净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后）为

１２．６８％

，定基净利润增长率为

２１６．９％

，发明专利数量增长率为

４５７％

，公司层面的得分

３８４

，对应系数为

１．２

，满足考核年度的公

司层面考核系数

ａ≥０．８

，且满足当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业绩考

核要求，满足行权条件。

２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

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本公司未发生任一情形

３

、可行权日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合格及以上。

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

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激

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权条件，可行

权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４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

划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任一情形

５

、激励对象在行权限制期内未发生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

职或渎职、触犯法律等严重损害本公司利益或声誉的行为。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二

)

公司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认真核实

,

认

为

:

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338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

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

三

)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

(

包括行权期限、行权条件、行权价格等事项

)

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不存在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自助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

本次

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内行权。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可行权期内

,

董事、副总裁吴晓如、胡郁、副总裁江涛符合行权条件

,

行权数量为

792,900

份。

1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吴晓如、胡郁、江涛行权数量明细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

持有的股票

期权数量（万股）

本次行权数

量（万股）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已授予权益

总量的百分比

１

吴晓如 董事、副总裁

５１．８４１５ ２６．４３ １．１２％

２

胡郁 董事、副总裁

５１．８４１５ ２６．４３ １．１２％

３

江涛 副总裁

５１．８４１５ ２６．４３ １．１２％

合 计

－ １５５．５２４５ ７９．２９ ３．３６％

2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禁止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

,

该部分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卖出

,

高管所持本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不超过其总数的

25%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

间为

2015

年

7

月

10

日。

3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激励对象吴晓如、胡郁、江涛已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向公司缴纳了足额行权资金

,

共计人民币

8,229,509.10

元。

4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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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验意见为

:

截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止

,

吴晓如、胡郁、江涛

3

人已向公司缴存股票期权行权款

8,229,509.10

元

,

其中

:

股本人民币

792,900.00

元

,

资本公积人民币

7, 436,609.10

元。

5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止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相关事宜。

6

、公司参与股权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在公告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本公告日前六个月内

,

公司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副总裁吴晓如、胡郁、江涛

,

未发生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7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对可行权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拟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二期行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股权激励行权增

加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３２１

，

５９１

，

６２８ ２６．４６％ ７９２

，

９００ ３２２

，

３８４

，

５２８ ２６．５１％

首发后限售股

２３０

，

４６１

，

４１０ １８．９６％ ２３０

，

４６１

，

４１０ １８．９３％

高管锁定股

９１

，

１３０

，

２１８ ７．５０％ ７９２

，

９００ ９１

，

９２３

，

１１８ ７．５８％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９３

，

７１６

，

４６３ ７３．５４％ ８９３

，

７１６

，

４６３ ７３．４９％

三、股份总数

１

，

２１５

，

３０８

，

０９１ １００％ ７９２

，

９００ １

，

２１６

，

１００

，

９９１ １００％

注

:

本次变动前总股本以中国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

2015

年

6

月

18

日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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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86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因重大事项披露了《涉及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暨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公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宏达新材，证券代码：

002211

）

2015

年

6

月

1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

2015

年

7

月

2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朱德洪先生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

国证监会

"

）《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

2015712

号、深专调查通字

2015713

号），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披

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司被立案调查事项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仍在评估中，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宏达新材，证券代码：

002211

）

2015

年

7

月

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

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139� � � �证券简称：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0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资产收购等相关事项，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12.2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的重大信息如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且预计难以保密的， 或者在按规定披

露前已经泄漏的，公司应当第一时间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牌，直至按规定披露后复牌

"

的规定，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拓邦股份；证券代码：

002139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开市

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及时刊登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0636� � �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15-39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关于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之倡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在资本市场出

现非理性波动的情况下，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角度出发，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

认同，公司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以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股份回购、增持、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和主动性，及

时澄清不实传言。

三、进一步深化创新发展，加速公司外延式发展，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增

加公司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

四、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76� � � �证券简称：

*

ST春晖 公告编号：2015-049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意向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5

年

7

月

8

日，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鸿锋实业有限公

司（下称

"

鸿锋实业

"

）通知，鸿锋实业不排除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的未来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情况

1

、增持人：本公司控股股东鸿锋实业，目前持有公司

73,943,8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0%

。

2

、增持时间：

2015

年

7

月

9

日起的

6

个月内。

3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4

、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鸿锋实业不排除在未来

6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份的

5%

。

二、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鸿锋实业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上述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

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

51

号）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0976� � � �证券简称：

*

ST春晖 公告编号：2015-050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管理层意向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增持计划及目的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管理层全体人员，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不

排除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的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700

万股，本次增持是公司管理层的个人行为。

二、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

引》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

5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

、本次增持计划人承诺：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3

、上述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继续关注公司管理层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

相关情况，督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1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恒宝股份；证券代码：

002104

）连续三个交易日

（

2015

年

7

月

6

日、

7

月

7

日、

7

月

8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相关规定，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与公司经营层、董事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必要的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披露了《恒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公告，详见

2015

年

5

月

14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相关公告；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近期公共传媒没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重大事项外，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的情形。

2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存在的风险具体详见

2015

年

5

月

14

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的《恒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

"

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分

析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风险

"

。

3

、

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15-020

）。公司预计

2015

年

1-6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20%

至

50%

，变动区间为

12,034.68

万元至

15,043.35

万元。业绩变

动的原因说明：公司金融

IC

卡等产品销售同比将继续增长。

4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079� � �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2015-022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通博

"

）的通知：苏州通博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于公司股票复牌后一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110

万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增持计划及方式

增持人：苏州通博

增持计划： 苏州通博计划于公司股票复牌后一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

110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15%

。

增持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苏州通博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24847.742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13%

。本次增

持计划完成后，苏州通博将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24957.742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8%

。

二、增持目的

为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公司股价，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

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控股股东苏州通博计划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

三、其他事项

1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法

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

、苏州通博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法定期限内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4

、公司将继续关注苏州通博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 �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 � �公告编号：2015-033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拟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接到公司监事田继梁先生的

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拟于公司股票复牌后

5

个交易日内以个人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姓名

本次增持人为公司监事田继梁先生

二、增持方式：二级市场买入

三、增持目的：增持人买入公司股票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四、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股票前，田继梁已将增持计划通知公司，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则制度的规定。

2.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

田继梁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制度的规定，在规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4.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300153� � �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2015-040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体发起人股东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收到公司发起人股东科泰控股有限公

司、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汕头市盈动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全体发起人股东

"

）发来的通知，

为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

[2015]51

号）文件精神，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及对目前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全体发起人股东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本

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情况说明

1

、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科泰控股有限公司、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汕头市盈动电气有

限公司

增持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

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2

、增持目的

为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发

[2015]51

号）文件精神，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及对目前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全体发起人股东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

3

、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进行。

4

、计划增持期间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6

年

1

月

8

日期间。在本次增持期间内，如遇公司股票停牌或敏感期、窗口期等根据

监管部门规定不能实施增持的期间，则本次增持期间顺延。

二、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

号）等的

规定。

2

、全体发起人股东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中购买的本公司股票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3

、本次增持计划的履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股票代码：601958� � �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8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7

月

8

日，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金堆城钼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钼集团

"

）通知，金钼集团拟于近期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

持本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不低于

1000

万股。目前，金钼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38,349.09

万股，持股比例为

73.87%

。

公司将持续关注金钼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039、299901� � �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15-042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监高人员拟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关注到近期股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为促进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表示，

将根据个人财务情况，适当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管理团队对资本市场及本公司的发展充满信心，公司将专注经营，保护投资者利益，维

护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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